
解釋字號 釋字第525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0年05月04日

解釋爭點 銓敘部就後備軍人轉任公職停止優待之函釋違憲？

解釋文 　　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

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

廢止（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及第一百二十六

條參照），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

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

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

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

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

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

款，俾減輕損害，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至經廢止或變

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或法規（如解釋性、裁

量性之行政規則）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

確資料而發布者，其信賴即不值得保護；又純屬願望、期待而未

有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則欠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圍。

　　銓敘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０

五五號函將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適用對

象常備軍官，擴張及於志願服四年預備軍官現役退伍之後備軍

人，有違上開條例之意旨，該部乃於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以八四台

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規定：「本部民國六十四年十

一月十五日六四台謨甄四字第三五０六四號函暨七十六年六月四

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０五五號函，同意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

服預備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

依法退伍者，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比敘相當

俸級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未有過渡期間之設，可能導

致服役期滿未及參加考試，比敘規定已遭取銷之情形，衡諸首開

解釋意旨固有可議。惟任何行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

規範對象須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構成

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受信賴之保護。

前述銓敘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函件雖得為信賴之基礎，但並非謂

凡服完四年預備軍官役者，不問上開規定是否廢止，終身享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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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比敘之優待，是以在有關規定停止適用時，倘尚未有客觀上

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即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就本件而言，

其於比敘優待適用期間，未參與轉任公職考試或取得申請比敘資

格者，與前述要件不符。主管機關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之函釋停止

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有關比敘之規定，符合該條

例之意旨，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理由書 　　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

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

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

理基礎，亦為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及第一百

二十六條等相關規定之所由設。行政法規（包括法規命令、解釋

性或裁量性行政規則）之廢止或變更，於人民權利之影響，並不

亞於前述行政程序法所規範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故行政法規

除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係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

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固得依法定程

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惟應兼顧規範對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而

給予適當保障，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基於公益之考量，即社會整體利益優

先於法規適用對象之個別利益時，自得依法定程序停止法規適用

或修改其內容，若因此使人民出於信賴先前法規繼續施行，而有

因信賴所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者，倘現有法規中無相關補救

規定可資援用時（如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等），基於信賴

之保護，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

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至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則無信賴保

護原則之適用：一、經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

範情形者；二、相關法規（如各種解釋性、裁量性之函釋）係因

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布，其信賴

顯有瑕疵不值得保護者；三、純屬法規適用對象主觀之願望或期

待而未有表現已生信賴之事實者，蓋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

變，法規未來可能修改或廢止，受規範之對象並非毫無預見，故

必須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始足當之。至若並非基於公

益考量，僅為行政上一時權宜之計，或出於對部分規範對象不合

理之差別對待，或其他非屬正當之動機而恣意廢止或限制法規適

用者，受規範對象之信賴利益應受憲法之保障，乃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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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銓敘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０

五五號函將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適用對

象常備軍官，擴張及於志願服四年預備軍官現役退伍之後備軍

人，有違上開條例之意旨，該部乃於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以八四台

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規定：「本部民國六十四年十

一月十五日六四台謨甄四字第三五０六四號函暨七十六年六月四

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０五五號函，同意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

服預備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

依法退伍者，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比敘相當

俸級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姑不論銓敘部七十六年六月

四日之函件，是否牴觸前開條例規定，維護憲法所揭示公開競爭

考試制度及法律所定正常文官甄補管道，其利益顯然優於對少數

延長役期預備軍官賦予之特殊優待，該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之函

釋停止七十六年規定之適用，未有過渡期間之設，可能導致服役

期滿未及參加考試、比敘規定已遭取銷之情形，固有可議之處，

要屬符合公益之措施。銓敘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發布之上開函

件，雖得為信賴之基礎，惟係基於招募兵員之權宜措施，與法律

之規定既不一致，自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除已有客觀上具體表

現信賴之行為者外，尚不能因比敘措施廢止即主張其有信賴利益

之損失。就本件而言，參與轉任公職考試或取得申請比敘資格，

乃表現其服役之初即對應考試服公職可獲優待具有信賴之客觀具

體行為。是以於停止適用時，尚未應考試及格亦未取得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者（本件聲請人遲至八十六年始應特種考試後備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難謂法規廢止時已有客觀上信賴事實之

具體表現，即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主管機關八十四年六月六

日之函釋停止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有關比敘之規

定，符合該條例之意旨，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翁岳生

　　　　　　　　大法官　劉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林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謝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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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呂○凡聲請書

相關法令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3條第1款(56.06.22)

銓敘部（64）台謨甄四字第35064號函

銓敘部（76）台華甄四字第97055號函

銓敘部（84）台中審一字第1152248號函

憲法第18條(36.01.01)

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120條、第126條(89.12.27)

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3(89.05.17)

相關文件 抄呂０凡聲請書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請將聲請人於公務人員訓練期滿完成考試及格，銓敘送審軍中

年資由提敘俸給改為比敘俸給辦理。

二、本案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聲請人係應八十六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四

等考試一般民政職系一般民政科考試及格，八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任台北市大安區公所民政課辦事員，後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商調至台中縣神岡鄉公所任村幹事一職。前經銓敘 部八十七年九

月二十三日八七台甄四字第一六七三三七五號函審定合格實授，

採計聲請人擔任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七十八年十一月至八十二

年十月計四年之少、中尉年資提敘俸給四級，核敘委任第三職等

本俸五級。聲請人不服銓敘部審定俸給，提起訴願，案經銓敘部

改以復審案受理，經銓敘部復審決定以「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

比敘條例」第三條規定，後備軍人其對象之一為常備軍官依法退

伍者，所稱常備軍官是否包括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有擴張解釋

之疑，業經考試院第八屆第二二三次會議決議：「銓敘部七十六

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號函……大專畢業應召

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得比照辦理軍職

年資比敘規定，應停止適用。」銓敘部據上開決議於八十四年六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631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8&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632&ldate=20001227&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5933&ldate=20000517&lser=001


月六日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四年制志願

役預備軍官停止適用比敘條例云云駁回復審。聲請人不服，向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復審，經該會再復審決定以銓敘

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銓

敘聲請人俸給為三職等本俸五級經核尚無不合，且聲請人係於上

開函釋後始轉任公務人員，自難再資為有利之論據云云，駁回再

復審。聲請人續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九

日接獲該院判決書，指聲請人於七十八年入伍服役時，雖銓敘部

對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於退伍後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可適

用比敘條例規定尚未停止適用，惟銓敘部並未對聲請人作成行政

處分或訂立行政契約，自無信賴保護原則可資適用云云，認為聲

請人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判決聲請人

之訴駁回。聲請人認為銓敘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八四台中審一字

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略以：「有關軍事學校專修學生班畢業

服役期滿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

法退伍者，得比照軍職年資比敘之函釋，應停止適用。」之規

定，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款國家

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

就養予以保障之規定。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聲請人於七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於鳳山陸軍官校入伍服四年制志

願役預備軍官，雖銓敘部未與聲請人獨就將來退伍後，取得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可適用比敘條例作成具體決定或訂立任何行政契

約；惟聲請人知悉有此比敘規定，並將此比敘規定納入個人志願

服四年制預官之原因，深信日後依法退伍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可適用比敘條例。然銓敘部以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八四台中審

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四年制志願役預官停止適用比敘規

定，致聲請人於八十七年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時無法比敘，造

成同為四年制預官依法退伍者，在併計軍中年資時所受差別待

遇。緣聲請人於陸軍基層連隊服役，曾於大膽島、小金門任排長

二年，後於屏東任副連長一年四個月，代理連長三個月至退伍，

自認對國家社會貢獻棉薄之力並不比銓敘部八十四年函釋前四年

制志願役預官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可比敘者為少，但卻於送審

併計軍中年資時有不同差別待遇，而兩者身分義務相同，為何銓

敘送審軍中年資時規定不同？且當初入伍服役既冠上「志願役」



名稱，為何與其他軍事院校畢業之志願役軍官在退伍後，擔任公

務人員時送審軍中年資所受待遇不同？並四年制志願役預官制度

已於八十一年終止，在送審軍中年資時區分為二種方式，聲請人

實不知用意何在？故聲請人認為銓敘部八十四年上開函釋違反憲

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又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款規定國家對軍人退役後之各項保

障規定，聲請人入伍服役，知悉並信任有此比敘規定，於八十二

年十一月十日依法退伍並取得榮譽國民身分，國家於聲請人入伍

服役期間對其退伍後可適用之規定，實不應於聲請人退伍後取消

之，致聲請人心中認為有遭欺騙之疑。聲請人咸認為權利義務是

相等的，聲請人於入伍服役時，國家給予其退伍後可適用之權利

規定，雖當時未作成具體決定或訂立行政契約，卻係大眾可知悉

之法令規定，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款對軍人退伍後各項

保障之規定，於聲請人入伍服役期間，國家公布於退伍後可適用

之種種規定，仍應予以實現。

    綜上所述，銓敘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

二二四八號函釋，係違反憲法第七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

款規定，聲請人銓敘送審軍中年資仍應以比敘方式辦理，爰依法

提起釋憲，懇請明察。

四、關係文件名稱件數

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一八四二號判決影本一份。

榮譽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

此  致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呂０凡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一八四二號

原      告  呂  ０凡  右

被      告  銓  敘  部

右當事人間因級俸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八八公審決字第○○八二號再復審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係應八十六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四等

考試一般民政職系一般民政科考試及格，八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任

現職（台北市大安區公所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社會行政職系

辦事員），前經被告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八七台甄四字第一六

七三三七五號函審定合格實授，採計其七十八年十一月至八十二

年十月計四年之少尉、中尉年資提敘俸級四級，核敘委任第三職

等本俸五級三二○俸點有案。原告不服，循序提起復審、再復

審，均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依訴願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

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

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亦為行政處分。基

此，原告係於七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於高雄縣鳳山市陸軍軍官學校

入伍服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役，被告函釋同意四年制志願役預

備軍官於依法退伍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可適用「後備軍人

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比敘俸給於七十六年，而原告於七十八

年入伍服役時屬非特定但可確定其範圍者，故被告已對原告作成

行政處分，指原告於依法退伍取得公務人員資格，於送審軍中年

資時可比敘相當俸給，基於信賴保護法理，被告不應於八十四年

推翻原函釋規定。二、原告入伍服役與國家產生行政契約關係，

其權利義務當以法令規範之，原告服完役期依法退伍完成義務，

國家給與之權利自然要實現，權利當包含入伍時銓敘部七十六年

行政處分，指原告依法退伍後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於送審軍

中年資可比敘相當俸給；被告係屬國家機關一種，當應遵循原告

因入伍而與國家產生之行政契約中權利義務關係。三、綜上所



述，被告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

函釋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不得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

敘條例」係屬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應以違法論，故本案原告銓

敘送審軍中年資，仍應以比敘方式辦理。爰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查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之「後備

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後備軍

人，其對象如左：一、常備軍官依法退伍者。二、志願在營服役

之士官、士兵依法退伍者。三、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者。」

有關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所稱「常備軍官」是否包括軍事

學校專修班畢業服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前經被告函准國防部

六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六四金鈞院第三三三○號函略以：「軍事

學校專修學生班畢業服役期滿，依法退伍者，符合考試比敘優

待。」而於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六四台謨甄四字第三五○六

四號函釋同意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規定，按

其軍職年資比敘相當俸給，至是否包括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

者，復經被告函准國防部人力司七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七六慮悟

字第二○六八號函略以：「查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

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係志願服預備軍官現役四年，期滿退

伍為預備軍官預備役，與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服預備軍官現役者

相同，其轉任公務人員時，似應比照專修班畢業服役期滿，依法

退伍者，按其軍職年資，比敘相當俸給。」據此，基於配合國家

兵役政策需要考量與機關間職權互相尊重之原則，被告乃於七十

六年六月四日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號函釋同意比照辦

理軍職年資比敘俸級在案。惟該條例於五十六年制定時，並無軍

事學校專修學生班之開辦，亦無四年制預備軍官之設置，是以被

告上開函釋均有其配合時代背景因素之考量。二、比敘條例於五

十六年制定後均未修正，期間社會環境及我國軍、士官、兵役制

度均多有變更，考試院認為因應社會環境及兵役制度之變革，有

檢討修正之必要。經考試院協商國防部後，認為上開函釋應停止

適用，被告爰據於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

二二四八號函釋略以，同意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

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

例」比敘相當俸級之規定，即日起停止適用。準此，凡於八十四

年六月六日後轉任公務人員，如係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

者，以其並非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規定之對



象，即不適用該條例比敘相當俸級，惟如符合公務人員俸給法施

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仍可提敘俸級。原告係於上開七十六年

函釋於八十四年停止適用後始轉任之公務人員（八十七年七月十

三日），應無上開函釋之適用，被告原審定處分並無違誤。三、

至原告指陳，基於信賴保護法理，不應於八十四年推翻原函釋，

又七十八年入伍服役而與國家產生行政契約中權利義務關係；此

權利自然包括入伍時本部七十六年之行政處分乙節，查軍人、公

務人員二者身分不同，與國家權利義務關係亦各不相同；又行政

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應係指行政機關於撤銷授予利益之行政處

分時，應考慮人民是否因信賴該授益處分而取得值得保護之信賴

利益，如該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大於撤銷該行政處分之公益，即

不許撤銷。被告前開函釋有關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

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無法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

例比敘相當俸給，係依法行政所為適用之規定，且係在原告轉任

現職前所定，應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原告之訴並無理由，請

予駁回等語。

理  由

按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本條例

所稱後備軍人，其對象如左：一、常備軍官依法退伍者。……」

該條款所稱「常備軍官」，是否包括四年制志願役預備軍官，按

其軍職年資比敘相當俸給，固前經國防部人力司七十六年五月二

十一日七六慮悟字第二○六八號函釋認「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

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係志願服預備軍官現役四

年，期滿退伍為預備軍官預備役，與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服預備

軍官現役者相同」，被告乃於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以七六台華甄四

字第九七○五五號函釋同意「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

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得比照辦理軍職年資比敘俸級。然因

上開比敘條例係於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制定，考試院認為因應

社會環境及兵役制度之變革，有檢討修正之必要，經該院協商國

防部後，認國防部上開函釋應停止適用，嗣被告即據以八十四年

六月六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略以：「……

說明……四、……有關軍事學校專修學生班畢業服役期滿及大專畢

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得比照

軍職年資比敘之函釋，應停止適用。」查，本件原告係服四年制

志願預備軍官役，於八十二年退伍，應八十六年特種考試退除役

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一般民政職系一般民政科考試及



格，八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任現職（台北市大安區公所委任第三職

等至第五職等社會行政職系辦事員），其轉任現職銓敘審定，銓

敘部依上開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認原告不得再依「後備軍人

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比敘相當俸給，惟仍採計其七十八年十

一月至八十二年十月計四年之少尉、中尉年資提敘俸級四級，核

敘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五級三二○俸點，揆諸首揭說明，尚無不

合。原告雖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其入伍服役於七十八

年，於八十二年依法退伍，被告同意四年制預官可適用比敘條例

於七十六年，停止適用於八十四年，其入伍服役產生之權利包括

被告七十六年函釋同意四年制預官於依法退伍後，參加國家考試

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可適用比敘條例，且應認被告其七十

八年入伍時，即已為該得適用比敘條例之行政處分，基於信賴保

護原則，自不得另以被告八十四年函釋內容，取銷原告之上開權

利云云。惟查，所謂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至行政官署就法令疑義所為函釋，與發生公法上效果單

方行政行為尚屬有別，不能謂為行政處分。

本件原告於七十八年入伍服四年制預官役時，被告既未獨就原告

將來退伍後，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可適用比敘條例作成具體決

定或與原告訂立任何行政契約，而被告之上開七十六年九七○五

五號函釋，亦未對具體事件為任何行政行為，自非得認屬行政處

分，是原告空言主張其於七十八年入伍時，被告已作成其退伍後

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可適用比敘條例之行政處分，或基於行政

契約已取得該項權利，並有信賴保護原則適用云云，委無可採。

從而，被告依據原告銓敘時之法令審定其職等與俸級，核無違

誤，一再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聲明撤

銷，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

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八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